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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 ，

转卖二手商品变得愈加容易。

这样的供需匹配能够减少浪

费， 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是，

卖二手商品其实也涉及一些

法律问题， 值得说道一番。

比如我们有一位客户 ，

由于在某平台上销售二手仪

器而被起诉， 原告认为其侵

犯了商标权 ， 诉讼请求是 ：

停止侵权、 销毁库存并赔偿

损失。

这位客户压根没有想到，

自己买下的仪器再转售， 会

被起诉侵权。

在知识产权侵权抗辩中

有一个原则， 叫作 “权利用

尽”， 也就是享有专利权、 商

标权、 著作权的产品首次出

售后， 相应的知识产权已随

产品合法地进入了流通领域，

第三人再次销售不视为侵权。

这是对知识产权权利行

使的一种限制， 以避免阻碍

产品的自由流通。

“权利用尽 ” 经常和

“合理来源” 作为组合拳来使

用。

假设有人起诉你使用的

产品侵权， 你说产品是我从

正规经销商处购买的， 有订

单、 付款记录和发票， 这就

构成合理来源。

购买之后， 无论我是送

人还是转卖给别人， 只要是

通过合法渠道流转而来的 ，

且保持商品的完整性， 那么

最初的权利人就无权限制这个

产品的流转。

那么， 翻新产品是否涉及

侵权呢？

判断正品翻新侵权与否有

两个标准， 一是商品本身是否

发生变化， 有没有经过重大改

造， 是否影响权利人对商品质

量的控制和用户体验； 二是商

品表面的标志 （一般是商标 ）

是否发生变化。

举个例子， 某品牌的皮包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产生了

磨损， 皮包翻新后被再次出售，

由于翻新行为没有使商品的质

量功能受到影响， 也未阻碍通

过权利人的商标识别商品来源

功能的发挥， 因此不构成侵权。

至于假冒产品， 再怎么翻

新也是假冒的， 显然构成侵权。

问题又来了， 购买他人的

知识付费产品再出售， 是否也

属于 “权利用尽” 呢？

我们所说的 “权利用尽 ”

并不是知识产权的用尽， 而是

对作为有形载体的产品销售 、

使用权利的用尽。

知识付费产品由于载体的

特殊性， 购买后再出售， 可能

会侵犯权利人的复制权， 所以

权利用尽不适用于体现为音频、

视频等可复制的无形载体的知

识产品。

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 虽

然销售二手商品不涉及违法 ，

但如果将二手商品宣传为全新，

则可能侵犯购买人的知情权。

卖二手商品涉及的法律问题
□上海明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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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产品

由于载体的特殊

性 ， 购买后再出

售， 可能会侵犯权

利人的复制权， 所

以权利用尽不适用

于体现为音频、 视

频等可复制的无形

载体的知识产品。

随着 《劳动合同法》 的制

定和实施， 法律层面已经明确：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已

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

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六条进一步规定： “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并与劳

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

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

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并依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支付经济补偿。 前款规定的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

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

起满一个月的次日， 截止时间

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

日。”

随着 《劳动合同法》 的多

年实施， 这一 “二倍工资” 的

规定已经被多数劳动者所熟知，

用人单位当然更是了解不签劳

动合同的后果。

但是， 有一些用人单位实

际并未按法律规定在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 而是通过倒签的方式 ，

与劳动者签订了形式上符合时

间要求的劳动合同。

那么， 在这种倒签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 劳动者主张未签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能

否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呢？

由于针对这种情况尚无权

威的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中有

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倒签劳

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

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浙杭民终字第 2215 号判

决书中查明：

李某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进

入中莹公司工作， 双方当事人签

订劳动合同一份 ， 约定期限自

2014 年 6 月 16 日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止， 该合同落款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6 日。

杭州市中院认为： 本案双方

当事人的劳动合同系事后补订 ，

原审法院结合本案有效证据及当

事人陈述认定 2014 年 10 月 10 日

为双方补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依据

充分， 中莹公司上诉认为李某倒

签劳动合同的行为系放弃权利的

行为， 其不存在胁迫或其他违法

行为， 故无需支付双倍工资的差

额部分， 但其该项主张显然缺乏

依据， 本院无法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 倒签劳动

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无须支付

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陕 07 民终 560 号判决书

认为：

温某某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

应聘到陕西省汉中中学担任宿管

员， 入职一个月后双方未签书面

劳动合同， 直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双方补充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

合同期限从 2016 年 8 月 30 日起

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止， 合同落

款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这属于一种倒签劳动合同的

行为， 视为温某某同意双方的劳

动合同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30 日

开始起算， 且温某某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签订该份劳动合同时存在

受胁迫或欺诈等非自愿的情形 ，

故该份劳动合同应系双方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 为合法有效的

劳动合同。

一审判决认定陕西省汉中中

学无需要支付 “倒签” 期间的双

倍工资， 并无不当。

由此可见， 在倒签劳动合同

的情况下， 劳动者主张未签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不一定能得

到司法机关的支持。

因此， 如果用人单位要求劳

动者倒签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需

要慎之又慎。

劳动合同“倒签”能否免除“二倍工资”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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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签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 劳动

者主张未签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不一定能得到司法

机关的支持。

因此， 如果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

倒签劳动合同的 ，

劳动者需要慎之又

慎。

某品牌饮用水的口号是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

自然的搬运工 ”。 水能搬运 ，

因为它是天然的， 不属于任何

人私有 。 那么 ， 新闻能搬运

吗？

《著作权法 》 第五条规

定 ： “本法不适用于 ： ……

（二） 时事新闻； ……”

根据这条规定， 时事新闻

不受 《著作权法》 的保护， 这

么看来， 时事新闻好像真的是

无主财产， 可以随意 “搬运”

啦！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进一步作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规

定：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

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

第五条第 （二） 项规定的时事

新闻。 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

事新闻， 应当注明出处。”

这个条文规定有一个关键

点 ： 单纯事实消息 。 也就是

说： 只有事实， 即何时何地发

生了何事， 没有其他元素， 比

如采访专家或者进行评论， 才

是时事新闻 。 超出这个范围

的， 则不属于 “时事新闻”。

从司法实践来看， 下面这

两种报道形式争议比较多。

一是夹叙夹议的报道是否

受到 《著作权法》 的保护？

在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与派博在线 （北京） 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纠纷上诉案中，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的判决认为： 通常情

况下， 如果一则新闻仅用 “最

为简明的语言或文字” 记录了

该新闻事实的 “各基本构成要

素”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

件等）， 则此类新闻属于单纯

事实消息 ， 不受著作权法保

护。

但是， “如果在时事新闻

中报道者夹叙夹议地对时事新

闻进行了整理 、 加工 ， 以综

述 、 评论等表达方式进行报

道， 这样的报道， 报道者付出

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应当享

有著作权， 受著作权法保护”。

另外， 新闻图片是否受到

《著作权法》 的保护？

现在的新闻报道中， 图片

的应用非常广泛。 这些图片与

新闻放在一起， 是否属于时事

新闻的一部分 ， 不 受 我 国

《著作权法》 保护呢？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 图

片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不仅要考虑是否与新闻结合在

一起使用， 更要看其是否具有

独创性。

在乔某某与重庆华龙网新

闻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著作

权一案中，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在判决中认为：

“判断图片新闻是否为单

纯事实消息并不以其所配发的

文字是否为单纯事实消息为标

准， 而应单独审查其独创性，

因为一张图片的独创性并不会

因其所配文字的变化而发生任

何实质性改变……”

根据这一判决， 有独创性

的新闻图片同样受到 《著作权

法》 的保护。

总之， 新闻报道也是不能

随意 “搬运” 的。

能否做新闻报道的“搬运工”

如果在时事新

闻中报道者夹叙夹

议地对时事新闻进

行了整理 、 加工 ，

以综述、 评论等表

达方式进行报道 ，

这样的报道， 报道

者付出了自己的创

造性劳动， 应当享

有著作权， 受著作

权法保护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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